
1

证券代码：600316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公告编号： 2026-011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继续与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财务”）签署《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由航空工业财务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下属

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服务以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截至2026年4月22日，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的存款余额（含外币

折算人民币）为 13,823.31万元，贷款余额为0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继续与航空工业财

务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由航空工业财务在其经营范围内，为

公司及下属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承兑及非融资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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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服务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截至2026年4月22日，公司在航空工业财务的存款余额（含外币

折算人民币）为 13,823.31万元，贷款余额为0万元。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及经营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航空工业财务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的相关规定，航

空工业财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航空工业财务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航空工业财务是在原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原

贵州航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基础上，由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共12家共同出资组建，于2007年4月正式

成立。后经四次增资及股权变更，现有注册资金395,138万元人民币，

股东单位4家，其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262,938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66.54%；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额111,25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28.16%；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14,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4%；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6,550万元，占注册资本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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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756T

法定代表人：周春华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81H211000001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

航空工业财务的经营范围为下列全部本外币业务：吸收成员单位

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

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

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

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

有价证券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

批准且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三）关联方经营情况

航空工业财务经营数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资产总额 19,471,969 22,014,784 23,441,877 21,018,808 17,557,663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54,228 1,183,409 1,257,584 1,314,202 1,342,058

吸收成员单位余额 18,305,711 20,676,896 22,022,545 19,561,948 16,055,548

营业总收入 318,801 315,908 355,941 375,912 332,446

利润总额 86,578 69,229 119,190 116,989 10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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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5,720 56,089 94,394 86,446 75,426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航空工业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双方合作内容

航空工业财务在其经营范围内，将根据公司及下属的要求提供如

下金融服务：

1.存款服务；

2.贷款服务；

3.结算服务；

4.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服务；

5.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三）服务原则及服务价格

服务原则：公司及下属企业有权根据业务需求，自主选择提供金

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存贷款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服务价格的确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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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款服务：航空工业财务吸收公司及下属企业存款的利率，应

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存款所提供的挂牌平均利

率。

2.贷款服务：航空工业财务向公司及下属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

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限，应不高于同期航空工业财务向定价影

响因素相同第三方发放同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亦不高于中国国内

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贷款所确定的平均利率。

3.结算服务：航空工业财务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各项结算服务

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同期航空工业财务向中航工业集团下属其他成

员单位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亦应不高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

银行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4.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服务：航空工业财务向公司及下属企业提

供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所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同期航空工业财务向

任何同信用级别第三方提供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所确定的费用，亦不

高于航空工业财务在商业银行就同类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所确定的

费用。

5.关于其他服务：航空工业财务为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其他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服务规定应收取的费

用上限（如适用），亦不高于任何第三方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同种类

服务所收取的费用；除符合前述外，航空工业财务向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该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也应不高于航空工业财务向任何同信用级

别第三方提供同种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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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限额

1.《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下属企业向航空工业

财务存入之每日最高存款结余（包括应计利息）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

（含外币折算人民币）。

由于结算等原因导致公司及下属企业在航空工业财务存款超出

最高存款限额的，航空工业财务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导致存款超额的

款项划转至公司及下属企业银行账户;

2.《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及下属企业可循环使用

的贷款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外币折算人民币），用于贷款、

票据贴现和应收账款保理等贷款类金融服务;

3.《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航空工业财务可根据与公司

及下属企业已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情况和信用状况，在前述约定的交

易限额内调整具体交易额度。

（五）航空工业财务承诺

1.航空工业财务在办理各项业务时，将提供快捷、优质、优惠的

服务，并对公司的监督、质询、批评和投诉给予高度重视和迅速妥善

的处理。

2.航空工业财务的业务操作应符合国家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内部规章制度以及与公司达成的协议的规定。

3.航空工业财务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不

违反其订立的任何其他协议，也不会与其订立的其他协议存在任何法

律上或（和）商业利益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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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生存款业务期间，航空工业财务应定期向公司提供月报、半

年度审阅报告、年报以及风险指标等必要信息，航空工业财务的年报

应当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5.根据公司需求，为公司提供公司及下属企业与航空工业财务业

务往来的相关信息，包括存款、结算、贷款、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以

及其他金融服务数据。

6.航空工业财务应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航空

工业财务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保证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等主

要监管指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应确保资金

结算网络安全运行，控制资金风险，保障公司及下属企业存放资金的

安全；按照公司上市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航空工业财务承诺出现下列

任何一种情形时，负有立即向公司告知的义务，且公司有权利单方终

止本协议：

（1）航空工业财务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

第21条、第22条、或第23条规定的情形；

（2）航空工业财务任何一个监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的要求；

（3）航空工业财务发生挤兑事件、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

款逾期、重要信息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4）发生可能影响航空工业财务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

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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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航空工业财务注册资本金

50%或者该股东对航空工业财务的出资额的，如影响航空工业财务稳

健运行，或出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予以监督指导情形的；

（6）航空工业财务因违法违规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

部门采取监管措施、实施行政处罚或涉嫌犯罪；

（7）航空工业财务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接管；

（8）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六）协议生效、协议期限与协议变更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有效期为三

年：

1.公司、航空工业财务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

2.公司按《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按法定程序

获得董事会、股东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如有变更、终止本协

议的要求，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双方协商同意后方可变更或终

止。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可重新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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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航空工

业财务向公司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

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卫华先生、林东先生、刘卓

先生、饶国辉先生、张峣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4名非关联交易董事

对该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会上将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在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了解，认为公司签署的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利于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航空工业财务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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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与航空工业财务开展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管理能力，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的相关审议程序充分、恰当。我们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四）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与航空工业财务发生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是公司进行

正常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遵循了公正、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此关联交易表示认可，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且关联董事、关联

股东应该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